
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六條 大學系統置系統

主席一人，由系統內各學

校現有人員兼任，綜理系

統校務與聯合發展相關

事宜，執行系統委員會之

決議，對外代表大學系

統。 

前項大學系統主席

為無給職，任期不得逾四

年，期滿得續聘一次。 

第一項大學系統主

席由系統委員會推選，報

教育部或其所屬地方政

府核准後聘任之。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一年十月二日修

正生效前，已依前項規

定核准續聘逾一次之

大學系統主席，得兼任

至任期屆滿，不受第二

項規定限制。 

第六條 大學系統置系統

主席或系統校長一人，由

系統內各學校現有人員

兼任，綜理系統校務與聯

合發展相關事宜，執行系

統委員會之決議，對外代

表大學系統。 

前項大學系統主席

或系統校長，由系統委員

會推選，報教育部或其所

屬地方政府核准後聘任

之。 

一、依第三條規定，組成大

學系統之各學校保有

獨立自主性與原有權

責。系統主席或系統校

長無實質校長職權，以

校長之職稱稱呼，易使

外界誤解系統校長為

系統內各校校長之

首，或有總校長之誤

解，恐衍生爭議，爰第

一項刪除系統校長名

稱。 

二、依現行條文第九條規

定，大學系統運作所需

經費係由參與系統之

各校提撥支應，並可對

外募集或申請經費，分

配予各校負責執行；惟

大學系統並非實體單

位，系統主席係由系統

內各校現有人員兼

任，倘另外支給薪資，

易造成外界質疑；且系

統分配經費予各校，相

關收支應依何規定辦

理亦未明定，易生外界

混淆，爰於第二項明定

系統主席為無給職。另

考量目前各大學系統

主席任期及連任方式

不一，且外界屢有檢討

萬年系統校長之議，爰

明定系統主席任期及

次數限制。 



三、現行條文第二項，配合

移列為第三項，並酌作

文字修正。 

四、考量已核准聘任之系

統主席於任期內規劃

之任務執行需求，為使

於本辦法修正生效

前，已續聘逾一次之大

學系統主席得兼任至

任期屆滿，爰增訂第四

項。 

第七條  大學系統設系統

委員會，由系統主席召

集，其任務如下： 

一、系統重要政策之審

定。 

二、組成系統各學校合作

及整合事項之審議。 

三、對組成系統各學校有

關學院、所、系、跨

校學程及研究中心

之規劃事項提出建

議。 

四、系統規章之審議。 

五、系統行政組織與跨校

研究中心之設立、變

更及停辦之審議。 

六、對外爭取各項經費與

資源，以促進系統之

合作及發展。 

第七條  大學系統設系統

委員會，由系統主席或系

統校長召集，其任務如

下： 

一、系統重要政策之審

定。 

二、組成系統各學校合作

及整合事項之審議。

三、對組成系統各學校有

關學院、所、系、跨

校學程及研究中心

之規劃事項提出建

議。 

四、系統規章之審議。 

五、系統行政組織與跨校

研究中心之設立、變

更及停辦之審議。 

六、對外爭取各項經費與

資源，以促進系統之

合作及發展。 

一、配合第六條第一項修

正，序文刪除系統校長

名稱。 

二、其餘未修正。 

 

 

 

 

 

 

 

 

 

 

 

 

 

 

 

 

 

第九條 大學系統運作所

需經費由參與系統之各

學校提撥支應。大學系統

得對外募集經費，分配予

各學校負責執行。 

第九條 大學系統運作所

需經費與大學系統主席

或系統校長、行政人員薪

資及業務費用，當由參與

系統之各學校提撥支

應。大學系統得以對外募

因修正條文第六條第二項

新增系統主席為無給職，且

大學系統行政人員薪資及

業務費用皆屬大學系統運

作所需經費，為求文字精

簡，爰酌修文字；另因政府



集經費或申請各項專案

計畫及競爭性經費，分配

予各學校負責執行。 

相關補助計畫或經費係以

學校為申請或補助對象，大

學系統並無學校地位，無法

以系統名義申請計畫或補

助，爰予以修正。 

第九條之一 大學系統應

依大學系統計畫所定績

效評估機制，作成年度績

效報告書，經系統委員會

通過後，於每年二月底

前，將前一年度大學系統

績效報告書報教育部或

其所屬地方政府備查。 

前項報告書應載明

下列事項： 

一、績效目標達成情形。 

二、經費支用情形。 

三、檢討及改進。 

四、其他事項。 

第一項年度績效報

告書應於教育部或其所

屬地方政府備查後一個

月內公告，並登載於系統

各學校網頁。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大學系統財務、人

事及管考公開透明，爰

參考國立大學校院校

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

法第二十六條及第二

十七條規定，第一項明

定大學系統每年應提

報前一年度績效報告

書，並於第二項明定報

告書應載明事項；另為

使系統運作公開透

明，爰增訂第三項，明

定績效報告書應予以

公開。 

三、第二項第一款所指績

效目標，係指大學系統

於籌組大學系統計畫

中就合作整合事項自

定之績效評估機制之

檢核情形。 

 


